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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 则标准化工作导 第1 ： 》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

。起草

本 。政 提文件由深圳市民 局 出并归口

本 ： 、 。起 单位 圳 区 政 市 福文件 草 深 市福田 民 局 深圳 社会 利协会

本 主要起 人文件 草 ： 玉唐 宏、 艳红余 、曾映红、曾晓婷、李志峰、杨艳、桑艳丽、冯鹏、张伟、于

、 小 、 、 。董琴琴 杨 惠 侯滔 明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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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十八大 来党的 以 ， 习 心 对 一 大以 近平同志为核 的党中央 社会救助工作作出 系列重 部署，2014年 务国

布院颁 《 办暂 法社会救助 行 》， 了确 以 活 障立 最低生 保 、 员特困人 供养、受灾人员救助、医疗救助、教

、 、 、 ， 力救 房救助 就 救助育 助 住 业 临时救助为主体 社会 量参与为补充的“8+1” 。救社会 助制度框架

也我市 相应出台配套政策，不断完善制度体系、 制健全体制机 ， 社 范 的进 中在 会救助制度规 化 程 ，民主

议 对 、 本 、在 学 会 象 维护社 和 稳 方面发挥评 科 认定社 救助 保障基 民生 会 谐 定等 着积极 。的作用

一 议为进 步优化社会救助民主评 程序， 本绕围 切实兜住兜牢基 民生保障底线的目标要求，构建公开、

公平、 会 助公正的社 救 体系，依据《 办救 暂行社会 助 法》《 办最 保 审 法低生活 障 核确认 》《 东 社广 省 会

救助条例》《 办深圳市 低 活 法最 生 保障 》《 办深圳市 时救临 助 法》等文件， 了制定 《 议社会救助民主评

工作指南》地方标准， 议规范社会救助民主评 工作内容和流程，为避免出现“以评代核”、“以 代评 认”

议 况等滥用评 情 ， 了 议确规 民 形明 定 主评 情 ， 升 助 效提 社会救 工作 率， 一件的困 群 个将符合条 难 众 不漏

，地纳入保 范围障 确保“应救尽救”， 、 。幸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 福感和安全感

议社会救助民主评 是社区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， 内 益 协 取得 识是社区 利 主体基于理性 商 共 ，消除分

歧， 权护 主维 利的民 形式。对 议于 过程中 分 在 情况在社会救助 部 存 争 的 ，采 办用以 道 事街 处组织、社区

党委、社区组织、 议泛社区知情居民广 参与的方式开展社会救助民主评 ， 力有利于打造有 度有温度基层

，体 和 实治理 系 发展格局 推动 现“ 扶弱有众 ”， 。推 代 会 业 量进新时 社 救助事 高质 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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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救助民主评议工作指南

1 范围

本 了 议 本定 社会 助 主 作的基 原文件规 救 民 评 工 则、 议评 情形、 议民主评 员的要求、 议民主评 会召开、

、 。档结果认定 案管理和监督管理的内容

本 门 议 。民 评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民政部 开展社会救助 主 工作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 。规 性引 文文件没有 范 用 件

3 术语和定义

术 义 本 。语 定 文下列 和 适用于 件

3.1

社会救助 social assistance

对家 主体 于 受 然国 和其他社会 遭 自 灾害、失去 力劳动能 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

助， 本 ， 。以维持其基 生活需求 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措施

注： 、 、 、 、 。保 最 缘 庭救 支 难 庭 困 供 等包括最低生活 障 低生活保障边 家 助 出型困 家 救助 特 人员 养 临时救助

3.2

民主评议 democratic appraisal

在社 救 过会 助 程中， 办 议小街道 事处 过组通 建民主评 组，对 议事申请人社会救助情况或申请评 项的

、 议 。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评 并表决的工作

3.3

最低生活保障 minimum living security

对 成 人 地 低生 保共同生活的家庭 员 均收入低于当 最 活 障标准，且 合 低 保 状符 当地最 生活 障家庭经济

， 一 ， 本 。况规 的 庭 定的资助 保证定 家 给予 以 该家庭成员基 生活所需

3.4

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救助 assistance of marginal family with minimum living security

对 ， 本员 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人均收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但低于 市当年最低生活保障 准

1.5倍， 低 活保 家 状 规 庭且符合当地最 生 障 庭经济 况 定的家 ， 最提供 低生活保障、医疗救助、教 资育 助，

、 。房救助 就 救助住 业 及养老服务

3.5

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 assistance of expenditure type poverty family

对 本 ， 、 、居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 市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经认定的医疗 教育 残疾康复或因灾、

等 性 庭 收入因意外事故 刚 支出高于其家 年 的 60%，且 地 出 家 济 家庭符合当 支 型困难 庭经 状况规定的 ，提

、 、 、 、 。最 生 障 医疗救 教育供 低 活保 助 资助 住房救助 就业救助及养老服务

3.6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A%B3%E5%8A%A8%E8%83%BD%E5%8A%9B/361947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89%A9%E8%B4%A8%E5%B8%AE%E5%8A%A9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B2%BE%E7%A5%9E%E6%95%91%E5%8A%A9/4644620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B2%BE%E7%A5%9E%E6%95%91%E5%8A%A9/46446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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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困人员供养 support for special hardship case

对 力能无劳动 、 来无生活 源、 赡无法定 养、抚养、扶 义 义 义 力养 务人或者其法定 务人无履行 务能 的

人老年 、 未疾残 人和 成年人， 本予 供基 活给 提 生 条件，对 料活 能 给生 不 自理的 予照 ，疾病治疗，办理丧

。葬事宜 救等 助

3.7

临时救助 temporary assistance

对遭 发事件遇突 、意 伤害外 、 大重 疾病， 大 本他受重 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影响或其 特殊原因导致基

生活陷入困境， 本救 之 仍 严重 难 或 人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 助 后基 生活暂时 有 困 的家庭 个 给

、 。应 过予的 急性 渡性的救助

4 基本原则

议 ：民主评 作 遵 下原则工 应 循以

—— 、 ；民 公开主 实事求是

—— 本、 ；以人为 应保尽保

—— 、 。范及时高效 程序规

5 评议情形

议 对 ：民主评 主要针 以下情形开展

—— 议 料 ；有 证公示期间有社区居民提出异 且能提供 效 明材 的

—— 、 议 ，申 的家 结 收 和 产 与 状况存 争 如 申申请人 报 庭 构 家庭 入 家庭财 状况 其实际生活 在 的 存在

赡 、 扶 义 ， 赡 、 扶 ；请人有 确的 等明 养 抚养和 养 务人 但没有申报 养 抚养和 养费 情况

—— 议 。其他需要评 的情况

6 民主评议员的要求

6.1 产生与公示

议 ：民主评 员的产生与公示符合如下要求

—— 议 采 、 、 三 。评 可 荐 方式 生民主 员 取邀请 推荐 自 种 产 办 ，处 根 需 动街道 事 可 据工作 要 主 邀请

议 ； 、 办 议 ；件的民 评 社 组织 社会 织等符合条 主 员 区党 组 单位可向街道 事处推荐民主评 员 符

也 办 ；的合条件 个人 可向街道 事处自荐

—— 议 议民主评 员名单应在民主评 会召开前公示 3 日， 议民 评主 员公示表见 录附 A， 报区 政并 民 部

门 ；备案

—— 对 议 议 ， 、 ， ，群 民 有 街 时调查 实 根 查情况予 适时众 主评 员 异 的 道 社区应及 核 并 据调 以 调整

。并再次进行公示

6.2 构成

6.2.1 议小 ， 议 少道申请人户籍地所属街 应以社区为单位组建民主评 组 民主评 员构成人数应不 于 5 人

， ：数 含 人且为单 包 但不限于以下 员

—— ；街道 政 理 员民 服务管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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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栋长、 、员 工 工等楼 网格 社会 作服务站社 办 ；街 经 员道 人

—— ；党委成员社区

—— ；委会居 成员

——熟悉申请人家庭情况的居民代表。

6.2.2 、 办 、 、 、民 情 的街道 政服务管理人员 街道经 人员 社区党委成员 居委会成员 熟悉申请人 况 居民

少于代表均不 1 人。 ，其中 员党 和 少代 人 于居民 表 数应不 参加民主 议 三 二。的 分之评 总人数

6.2.3 一 ， 、 栋请 户 与经常居 地不 区申 人 籍地 住 致的 可邀请其居住地熟悉申请人情况的社 工作人员 楼

长、 议， 。参网格员或其他居民代表参与评 且可通过视频线上形式 会

6.3 工作要求

议 议 ：民 作 符合 下主评 员在评 工 中 以 要求

—— 、 、 、 心 、策 念 原 众 强政 观 强 坚持 则 群 基础好 责任 义 ， ，办 ，有正 为 正 公道 敢说感 人 直 事 真

， ，热心话 熟悉辖区内情况 社会救助工作；

—— 议 ， 、 大 ；掌将自己熟悉和 握的情况在民主评 会上进行客观陈述 不隐瞒 不夸 真实情况

—— 遵 符签署并 守 合附录 B规定的 议 ， 议 、 、 ；民 评 员 诺 过 中 平 客主 承 书 在评 程 做到公 公正 观

—— 议对 ，有近亲 关 或 利害关系与被评 象 属 系 其他 的 应回避。

7 民主评议会召开

7.1 民主评议会要求

7.1.1 议 ， 议 的符合民主评 情形 经确认需召开民主评 会 ， 办街道 事处应在 5 议。日内进行民主评

7.1.2 议 ， 办 议 、 、前 知 会 开时 地 备确认召开民主评 会的 街道 事处应提 告 申请人民主评 召 间 点 需准

料等材 情况。

7.1.3 议 ， 议开 评 员实际 会 数召 民主 会时 民主评 到 人 应 少于不 5 ，人且为 数 同单 意票数超过参会人

员半数视为通过。

7.1.4 议民主评 会召开 。由街道民政服务管理人员主持

7.1.5 议民主评 会记录员由民主 议小 择选评 组内 1 担人 任， 合 录负责填写符 附 C 议规 的 情定 民主评

表况 和附录 D 议 议 。规 民 表定的 主评 会 记录

7.2 评议程序

议 议民主 会会 程 附录评 流 符合 E ， ：的规 具体定 如下

a) 议 、 ，民主评 员 申请人签到 管由街道民政服务 理人员 议 议确定民主评 员组成符合民主评 会要

；求

b) 议 议 ， 议员 诺 诺 应符 附民主评 员签署民主评 承 书 民主评 员承 书 合 录 B ；定的规

c) 办 讲 ；道 宣 法 会救助 策街 经 人员 相关 律法规及社 政

d) 办 本 议 ， 布 议 ；道 员介绍申 人基街 经 人 请 情况及评 事项 宣 民主评 要求及程序

e) 对 、 ，或 请 或申请人 其代理人陈述情况并 陈述事项进行答辩 解释或说明 陈述结束后申 人 其代

议 ；场 候评 果理人应离 等 结

f) 议 ；员 充 握 况民主评 补 陈述掌 的情

g) 议 对 议 讨 议；事项进 论 评民主评 员 评 行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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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) 议 ， 办 议 ，对 议评 员进行 记名 项民主 不 投票表决 街道经 人员根据现场评 情况 评 事 做出有效结

；论

i) 议 《 议 》 《 议 议 》 ， 议 ，签 确到会民主评 员在 民主评 情况表 和 民主评 会 记录表 上 字 认评 结果

《 议 》 《 议 议 》评 况表 民 记 表 符 录民主 情 和 主评 会 录 分别应 合附 C 和附录 D 。定的规

8 结果认定

议 对民主 员 道评 街 、 和居民负社区 责，依据社会救助法规、政策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 则公正的原 进

议行民主评 ， 议评 结果以同意票数超过参会人员半数认定为通过， 办 议 料一事 将 材街道 处 评 结果和相关

门 ， 议报送 民 批 写 评 确 附录并 区 政部 审 填 的民主 结果 认表应符合 F 。的 定规

9 档案管理

9.1 少 ，必 长 。案 期限不 于 年 要档 保管 五 时可延 档案保管时间

9.2 、 、 、 、 ， 必火档案室应符合防盗 防 防潮 防高温 防有害生物等要求 应配备 要的保管设备和防护设

， 。保 质施 确 纸 档案安全

9.3 子 ， 采归 前应 化 件 用档案 档 转 为电 文 可 WPS、DOCX、JPG、PDF 。格等通用 式

9.4 办 ：道 档案包 但 限 下内容街 事处应留存 括 不 于以

—— 议 （民 评 员主 公示表 见附录 A）；

—— 议 （民主评 员承诺书 应符合附录 B ）；的规定

—— 议 （民主评 情况表 应符合附录 C ）；的规定

—— 议 议 （民主评 会 记录 应符合附录 D ）；规的 定

—— 议 （民 表 符合 录主评 结果确认 应 附 F ）；的规定

—— 。其 应 档 容他 留存的 案内

10 监督管理

门 本 议 、 执按照 文 要 做 主评 会程 结果区民政部 应 件 求 好民 序 及政策 行情况等流程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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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

（资料性）

民主评议员公示表

议评民主 员公示表见表A.1。

表 A.1 民主评议员公示表

议评 内容

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本因 街道/ 议助 主社区内社会救 民 评 的工作需要，经 请邀 、推荐、自 式荐等方 了生 主产 上述民 评

议 ， 。现员 进行公示

：督电话监 ：箱邮

（ ）：位单 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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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B

（规范性）

民主评议员承诺书

议民 评 员主 承诺书见图B.1。

图 B.1 民主评议员承诺书

民主评议员承诺书

本人作为 （评议事项） 民主评议员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
1、有足够的时间参与民主评议工作；

2、能够独立地参与民主评议会；

3、能够公平、公正、客观地发表民主评议意见；

4、遵守法律、法规及民主评议工作的相关规定；

5、与评议对象不存在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。

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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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C

（规范性）

民主评议情况表

议民主评 情况表见表C.1。

表 C.1 民主评议情况表

：编号

议 姓被评 人 名 办街道经 人 记录员

议评 地点 议评 时间 年 月 日

议评 情形

 议 料 ；民 出 效 明材公示期间有社区居 提 异 且能提供有 证 的

 、 议 ，申 报 家 家 入 状况与 实 生 况存在争 如存请人申 的 庭结构 庭收 和家庭财产 其 际 活状 的 在申请

赡 、 扶 义 赡 、 扶 ；申人有明确的 养 抚养和 养 务人但没有 报 养 抚养和 养费等情况

 议 。其他需要评 的情况

议民主评 团

成员情况

民 服街道 政 务管理人员 ， 办街 经 人人 道 员 ，人 委 员社区党 成 ，人

会居委 成员 ，人 居民代表 。人

应到 ，人 到实 。人

符合 □ 议 。符合民主 会人不 评 数要求

符合 □ 三 二。过不符合党员和居民代表人数超 参会总人数 分之

议民主评

一第 项程序

□ 办 讲 ；街道经 人员宣 社会救助相关政策

□ 办 本 议 ；街 经 人 情况 评道 人员介绍申请 基 及 事项

□ 办 布 议 、 。道 人 主 序街 经 员宣 民 评 程 要求

议民主评

二第 项程序

□ 对 议 、 ；申 人 代理人陈 情况请 或其 述 及 评 事项的答辩 解释或说明

□ 议 ；陈民主评 员补充 述掌握的情况

议民主评

三第 项程序

议 对 议 讨 议：民主评 员 评 事项进行 论和评

讨 ：论

议：评

请 共 员申 人 同家庭生活成 人， 对按照 济经 状况核 、 议入 调 主 成户 查和民 评 形 的结论，人均

月收入 ，财元 产 。元

议评民主

第四项 序程

议 对 议 ：民主评 员 评 事项进行表决

，经无记名投票 同意 ，人 不同意 ， 权人 弃 ；人

表决人数 □超过与会人员半数 □ ；不超过与会人员半数

□ 议过 主通 民 评 □ 议。评不通过民主

议主评民

五第 项程序

议 ：民 评 员主 与会人 签名

（ ）街道 盖章

：时间记录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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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
附 录 D

（规范性）

民主评议会议记录

议 议主 记录见表民 评 会 D.1。

表D.1 民主评议会议记录

年 月 日 星期

议会 时间
点 分开会

议会 地点
点 分闭会

议 持会 主 人 记录人

出席人

议 ：会 内容

，经无记名投票 同意 ，人 不同意 ， 权人 弃 ； 数人 表决人 □ 过超 与会人员半数 □

。不 过与 人超 会 员半数

与 人会 员

确签字 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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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附 录 E

（规范性）

民主评议会会议流程

议 议主 程见图民 评 会的会 流 E.1。

图 E.1 民主评议会会议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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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F

（规范性）

民主评议结果确认表

议主 结 认表见图民 评 果确 F.1。

图 F.1 民主评议结果确认表

关于XXX民主评议结果确认表

根据社会救助民主评议工作要求，本街道/社区于20XX年X月X日召开关于XXX的民主评议会，经

民主评议员讨论与表决，民主评议结果如下：

一、评议对象基本情况

姓名：

性别：

家庭人口数：

家庭所在街道社区：

二、评议事项：

三、评议结果：经无记名投票，同意 人，不同意 人，弃权 人；表决人数

超过/□不超过参会人员半数。

联系电话： 邮箱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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